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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布迷陣鑽空子
謀規避簡樸房例

記者直擊千呎單位「一劏近40」有人聲稱「學生宿舍」非劏房

《簡樸房條例》下月實施，條例設有12個月的登記期，另有36個月的寬限期，換言之共有4年過渡期。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放蛇到多個劏房單位睇樓，見識奇形怪狀的劏房，例如逾千呎工廈單位「一劏近40」，走進屋內猶如陷入迷宮，倘若走火警情

況堪虞；也有一些床位恍如棺材般大小，轉身極困難，明顯不符簡樸房建築要求，確實有被取締的必要。個別無

良業主更巧立名目，聲稱單位屬床位寓所，由於床位數量不超過12張，既不受《床位寓所條例》監管，又不屬

《簡樸房條例》的規管範圍。同樣不受《簡樸房條例》管轄的工廈劏房，據地產經紀表示，近日租務需求上升，

不少原本住在私樓劏房的住戶相繼物色工廈劏房棲身。●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泉、江韞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大律師
陸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
調，法律規管的重點在於實際環境及行
為本質，而非業主單方面聲稱的用途或
名稱。
他以法律觀點批駁劏房業主部分規避
方法未必有效。他指出，法律上的合約
形式有三種：書面、口頭及行為。不論
業主如何形容或包裝，只要實際收取租
金、按金，並提供居住空間，到頭來行
為本質即構成居住協議，所謂「共同生
活合同」本質就是租約，雙方是業主與
租客的關係，亦無法規避《簡樸房條
例》規管。他以比喻說明：「收錢就是
收錢」，法律原則不會因表面說法而改
變，而這種企圖逃避監管的行為可能在
日後執法時面臨更高罰則。
《簡樸房條例》針對的分間單位（俗
稱劏房），核心定義在於：單位內是否
有改動原有批准圖則（approved build-
ing plan），透過間隔裝置或物料（如木
板、金屬板、趟門等）進行分間或重新
分間，產生兩個或以上被完全或大幅圍
封的隔間，並以兩個或以上獨立租約出
租。這些隔間需經設計各自作獨立住宅
用途，方屬規管對象，而只是將單位原
有間隔下的房間分租出去，則不受《簡
樸房條例》規管，只需符合一般租務法
例。
陸偉雄以一個具體例子說明：假設一
個住宅單位經改動原有批准圖則，被分
間成若干個房間，只要實際存在兩個或
以上圍封隔間並透過兩個或以上獨立租
賃協議出租，則無論業主如何聲稱其為
「共住模式」、「單身公寓」或其他任
何名稱，都符合《簡樸房條例》下的
「分間單位」定義，必須受該條例規
管。

新例助打造人道居住環境
他認同《簡樸房條例》的本意積極，

旨在提升劏房的居住質素，走向更人
道、人性化的居住環境。條例設有最低
居住面積、樓底高度、適當光線、通
風、獨立廁所、走火通道、消防安全等
要求，正是要取締不合規格的劣質單
位，讓基層市民住得更安全、舒適。現
階段仍有12個月登記期及36個月寬限
期，讓現存分間單位有時間改造及申請
簡樸房認證。陸偉雄提醒，法例生效
後，執法將逐步加強，市民及業主宜及
早了解定義，避免誤踩紅線。

工廈劏房在《建築物條例》下屬非法居住用
途，亦違反公契，由於早已定性為非法居所，
故《簡樸房條例》立法原意也沒有將這類住所
再納入監管範圍。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荃灣
一座工業大廈內分布在兩樓層內的劏房單位放
蛇，它們分別被劏成36間及39間房間。管理
人表示，近月不少原本以月租約5,000元居於
住宅大廈劏房的租戶，為節省開支，以及怕業
主收回單位改成簡樸房，相繼選擇遷入工廈劏
房；加上臨近農曆新年，不少人有搬遷意慾，
令房間更為搶手，目前僅餘數個房間閒置。

管理人當日帶記者參觀其中兩個單位，其中
一間面積估計約60平方呎，無窗、空間逼仄，
月租約2,800元；另一間則略大，估計不足80
平方呎，同樣無窗，月租約3,500元。記者詢
問無窗房間會否有消防安全隱患，或令住客感
到壓抑，他僅稱「沒問題，住習慣就好了。」
當被問及房間實際面積時，他則稱「看起來多
大就是多大」，似乎有意迴避標準問題。

管理人稱較同區租金平一半
管理人表示，相比起住宅大廈的劏房，即

使同一地區、面積相若，工廈劏房租金便宜
一半，原因是在工廈內可劏出更多房間，加
上地價較低，令單位分租後每間房成本也相
應下降，自然吸引預算有限的租客，《簡樸
房條例》下或使部分業主要收回單位改裝成
合規簡樸房，或者還原為非分隔單位出租，
劏房戶擔心被逼遷，紛紛另覓工廈劏房。
他又指，除租金價格因素外，周邊生活配套

亦是房間緊俏的重要原因。「業主同時在火炭
一帶亦有經營類似劏房，但入住情況未如荃灣
理想，主要因荃灣交通便利、商店林立，日常
生活較為方便；相比之下，火炭在生活配套及
交通便利程度方面稍遜，因此出租進度較
慢。」

房屋局：6服務隊協助劏房戶覓新居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房屋局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現時全港約有11萬個
分間單位，質素參差，約22萬名市民居於其中。
床位寓所現已受《床位寓所條例》規管，不存在
不合規劏房透過改裝為床位寓所以規避監管的情
況。
條例自1994年訂立至今，牌照數目由最初150

多個大幅減至現時7個。

床位寓所牌照減至7個
同時，工廈劏房屬非法住用，即不論是否符合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均不會納入簡樸房規管制度
的適用範圍，亦不可能取得簡樸房認證。就此，
屋宇署會持續根據《建築物條例》向相關工廈單

位業主發出法定命令，如未獲遵從，最高可被判
處罰款50,000元及監禁一年，並在未有遵從命令
期間，每天可另處罰款5,000元。

48個月過渡期助住戶搬遷
房屋局表示，明白處理劣質劏房不可能一蹴而

就，將提供為期48個月的過渡安排。受影響住戶

若需搬離劣質劏房，局方會透過涵蓋港島、九龍
及新界不同區域的6隊分間單位區域服務隊，協
助住戶在私人市場尋找其他居所搬遷，以及靈活
協調其他房屋資源提供暫時安置。
此外，如相關住戶符合申請簡約公屋或過渡性
房屋資格，現正營運及陸續落成的供應將保持流
轉。
局方亦已在過渡性房屋新增丙類租戶類別，
為受影響且有迫切短暫安置需要的住戶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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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一座工業大廈內有劏房營運，單
位被劏成近40間房間。

●工廈劏房內的公共區域堆積不少雜物，潛藏
消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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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告別劣質劏房，《簡

樸房條例》下月實施。為令《條例》

順利落地推行，香港文匯報記者經過多

月深入調查，將透過三輯報道揭露劣質劏

房的消防、衞生等亂象，確實有必要取締

以保障基層市民。同時，在政策落地過

程中亦難免有挑戰，政府已預留過

渡性房屋為受影響居民提

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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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型 迷 宮
●「一劏20」劏房的走廊，裏面行走如同迷
宮。劏房內空間狹窄，需腳踩桌子才可以爬上
床鋪。

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的劏房單位中，不少
業主表示會配合《簡樸房條例》，但由

於有4年過渡期，故擬在兩年租約完結後才收
回單位。

簡樸房例對床位寓所「冇符」
根據《簡樸房條例》規定，該例只適用於住

宅大廈，特定類型如床位寓所、酒店或賓館、
安老院等不適用；而本來已是非法的構築物，
例如商業或工業大廈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內的
單位（如工廈劏房及天台屋劏房）均不適用，
但受地契或《建築物條例》等監管。
床位作為特定類型住所，若超過12張床位才
必須根據《床位寓所條例》申領牌照，對於11
張床位或以下的單位，就無需領牌；若全部租
戶以月租計，而非日租，更不受《旅館業條
例》規管。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直擊有劏房業
主利用以上條例的留白處規避。
記者日前以準租戶身份到何文田一個位於住
宅大廈內的「一劏五」單位睇樓，當中只有一
間房設有獨立廁所，餘下四房則須共用衞生
間，裏面分別設有三個洗手盆、坐廁及淋浴
間，而房間出入口位置則設有一個開放式共用
廚房。
單位經改裝分隔後，採用時尚的裝修風格，

環境整潔，設施齊全。管理人特別提醒，為保
障住戶私隱及維持秩序，單位禁止舉辦派對，
亦不允許帶異性訪客進入房間，並承諾每星期
會安排清潔人員上門打掃單位公共區域衞生，
以保持良好居住環境。當日，單位內不時有學
生模樣的年輕女子進出房間，管理人亦指住客
以學生及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為主。

稱「共享空間」「共同生活合同」避監管
單位內其中一間劏房正在招租，面積僅約75

呎，只能容納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枱及一個衣
櫃，月租金7,500元，以月租方式出租。記者
詢問，房間面積不符合簡樸房最少86.1平方呎
規定，亦未設有獨立廁所，擔心業主日後為收
回單位改裝，會逼走租戶。管理人立即表示，
房間不受《簡樸房條例》規管，原因「這不是
劏房，是學生宿舍」，又稱整個單位以共享空
間（co-living space）模式經營，迎合年輕人租
住需要，不應與「冇窗、比例怪、衞生惡劣」
的劏房所混為一談。
她強調，「我們已經營運多年，不會出現違

法、需要整改或趕租客搬走的情況。」睇樓結
束後，管理人又主動聯絡記者，補充《簡樸房
條例》相關資料。她又認為，條例會設有12個
月的登記期，另有36個月的寬限期，「所以還

有4年時間（實行），所以不用擔心。」
另一間被劏成5間房的業主更懂得巧立名

目，他聲稱與租戶所簽合約並非租房合同，而
是「共同生活合同」，即大家一起生活共同承
擔生活費，不是業主與租客關係，正因如此亦
無需打釐印，並可以把釐印費通過減租回饋住
客。


